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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摘要汇编使用了《贸易法委员会法规的判例法》（《法规的判例法》）摘要中所引用的
判决书全文和脚注中所列的其他引文。这些摘要原意仅作为基本判决提要，可能不反映汇

编中表述的所有观点。建议读者查阅所列法院判决书和仲裁裁决书全文，而不只依靠《法

规的判例法》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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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贸易法委员会关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判例法摘要汇编* 

 

第四十八条 

(1) 在第四十九条的条件下，卖方即使在交货日期之后，仍可自付费用，

对任何不履行义务做出补救，但这种补救不得造成不合理的迟延，

也不得使买方遭受不合理的不便，或无法确定卖方是否将偿付买方

预付的费用。但是，买方保留本公约所规定的要求损害赔偿的任何

权利。 

(2) 如果卖方要求买方表明他是否接受卖方履行义务，而买方不在一段

合理时间内对此一要求做出答复，则卖方可以按其要求中所指明的

时间履行义务，买方不得在该段时间内采取与卖方履行义务相抵触

的任何补救办法。 

(3) 卖方表明他将在某一特定时间内履行义务的通知，应视为包括根据

上一款规定要买方表明决定的要求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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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卖方按照本条第(2)款和第(3)款做出的要求或通知，必须在买方收到

后，始生效力。 

条款的含义和目的 

1. 第四十八条第(1)款给予卖方所谓的补救权，它允许卖方甚至在履行义务日期

过后弥补任何未能履行合同或本公约所规定的义务的情况，假定此种权利的行使

不给买方造成不合理的不便。 

对不履行义务作出补救的权利（第四十八条第(1)款） 

2. 第四十八条第（1）款允许卖方对任何不履行任何合同义务作出补救。第四

十八条第(1)款给予卖方以只是“在第四十九条的条件下”的补救权。因此宣告合

同无效排除卖方的补救权。一般说，现已裁定应由买方决定是否应宣告合同无效。

如果确立了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买方在行使时可不受卖方补救权的限制。
1
这

种解决方案也得到第四十八条第(2)款支持，根据该条款，卖方必须要求买方同意

作出补救。
2
因此，有权宣告合同无效的买方不必先等待卖方作出补救，可以立

即宣告合同无效
3
（但也见下文第 2 至 4 段规定的通知程序），不过，有的法院采

取不同的观点，即买方必须首先允许卖方对任何违反合同作出补救（即使是根本

性地违反合同），而且有的法院在买方未给卖方以补救不履行义务机会的情况下

否认根本违反合同。
4
不过，必须指出，当不履行义务能够易于补救时，违约很

                             
1  例如，见《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90[意大利帕尔马辖区初审法院，1989年 11月 24日]（见
判决书全文）；《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州高等法院，1991年 9月 17
日]（见判决书全文）；《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165[德国奥尔登堡州高等法院，1995年 2月 1
日]；《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35[德国联邦法院，1997年 6月 25日]；《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304[仲裁—国际商会第 7531号，1994年]。 

2  另见《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304[仲裁—国际商会第 7531号，1994年]（见判决书全文）。 
3  见《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会议正式记录，维也纳，1980 年 3 月 10 日-4 月 11 日》（联
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81.IV.3），第 41 页：“5.如果存在根本违反合同的情况，买方
有权立即宣告合同无效。他无须事先通知卖方，说明他打算宣告合同无效或给予按[当 时]
第四十四条第 6 款对违反合同作出补救的机会。不过，在有些情况下，卖方能够而且愿意
补救货物不符合同情形而不给买方造成不便，这种情况可能意味着法院将会裁决为没有根

本违反合同，除非卖方未能在适当的时期内对不符合同情形作出补救。” 
4  例如，见《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339[德国雷根斯堡地方法院，1998年 9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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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被裁定为根本违约。
5
但是这项规则不应被误解为意指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首

先给卖方以补救的机会。
6 

3. 补救权另在某些情况下给予，即在不履行义务能够得到补救而不会造成不合

理的迟延，不给买方造成不合理的不便及能肯定卖方将对买方可能不得不预支的

任何费用作出补偿之时。有判决裁定，例如，次品发动机很容易就能调整好，所

花时间不多，费用也很小，这些条件就得到了满足。
7 

4. 从第四十六条和第四十八条得出结论，卖方必须承担买方在卖方补救所交付

货物缺陷时发生 的费用。
8 

5. 卖方愿意对不履行义务作出补救，这在确定质量欠佳是否构成根本违反合同

时被作为一个因素加以考虑。
9 

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6. 即使卖方对任何不履行义务作出补救，买方仍保留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因

此，有判决裁定，由于交货迟延，买方不得不安排货物的运输，买方有权获得买

卖总价值 10%的款项作为估计的损害赔偿。
10 

对不履行义务作出补救的请求（第四十八条第(2)款至第(4)款） 

7. 卖方如果未能履行其义务，不能强迫买方接受迟延履行义务。不过，第四十

八条第(2)款和第(3)款提供一种最终能够几乎导致此种结果的机制。卖方可以给出

它愿意履约的通知。按照第四十八条第(3) 款规定，此种通知被视为一种请求，

即买方是否将接受在通知表明的时间内补救；如果买方同意或在一段合理时间内

不作反应，
11
卖方可以补救；然后买方接受履行义务，而且不得诉诸与履行义务

                             
5  例如，见法国国际商会仲裁庭，第 7754 号裁决，《国际商会国际仲裁庭公报》，2000 年，
第 46页。 

6  见《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会议正式记录，维也纳，1980 年 3 月 10 日-4 月 11 日》（联
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81.IV.3）,第 41页，第 6段（“在有些案例中”）。 

7  法国国际商会仲裁庭，第 7754号裁决，《国际商会国际仲裁庭公报》，2000年，第 46页。 
8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125[德国哈姆州高等法院，1995年 6月 9日（更换次品窗户的费用）。 
9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82[德国科布伦茨州高等法院，1997年 1月 31日]。 
10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151[法国格勒诺布尔上诉法院，1995年 4月 26日]（某些部件为次
品并需二次修理的拆卸的二手机房）。 

11  例如，见德国诺德诺德州初级法院，1994年 6月 14日，Uni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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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抵触的补救办法。如果买方拒绝卖方的补救请求或通知，此种请求或通知不具

有第(2)款和第(3)款规定的效力；相反，买方可自由采取任何可利用的补救办法。 

8. 卖方根据第四十八条第(2)款和第(3)款所作的请求和通知都必须具体说明卖

方将履行义务的时间范围。如果没有说明拟议补救办法的时限，它们不具有第(2)

款和第（3）款所给予的效力。
12 

9. 作为第二十七条中发送原则的一个例外，买方必须收到卖方的请求或通知

（第（4）款），否则请求或通知将无效。但是第二十七条适用于买方的答复，如

果以适当手段发送，买方的答复有效。
13
 

 

 

                             
12  见《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会议正式记录，维也纳，1980年 3月 10日-4月 11日》（联
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81.IV.3），第 41页，第 14段。 

13  同上，第 16段。 


